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9月 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宋德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613 人，代表股份 691,286,72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1140%。其中现场出席大会的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675,371,619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7.46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6人，代表股份15,915,1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47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606人，代表股份15,915,1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47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股东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

称：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化纤福润德纺

织有限公司及关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139,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95%；反对5,41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8981%；弃权 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7,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63.8243%；反对5,41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34.0337%；弃权3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所持股份的2.142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吉林琴明世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佟艳芹、李明达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25-45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9月 15日 15: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

式召开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说明会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召开2025年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2025年9月15日15:00-16:00，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靖先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谢

林华先生、独立董事肖波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请问贵公司今年主要发展方向是什么？能否简单描述一下！

答：您好，在零售渠道方面，一是全力协助加盟店优化升级，从门店装修、陈列布局到信息

化设备的升级改造，精细化运营，帮助门店逐步搭载 O2O 渠道，接入线上平台，形成“线上下

单、附近门店派送”的模式，扩充销售半径，在提升门店形象的同时提高运营效率；二是公司推

行“千城万店”计划，鼓励优秀的店主成为“城市合伙人”，给予相关政策支持，统一输出品牌价

值，通过标准化升级和规模化开店结合，夯实零售渠道网络，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三是深度挖

掘华东区域三四线城市及乡镇空白市场，渠道下沉，进一步提升开店空间。

在批发渠道方面，公司持续完善经销商体系，助力“1+N”模式的推广，实行业务驻地，帮

助大批发商去开辟二批、三批客户。与此同时，公司在市场销售过程中感受到了团餐市场的

巨大潜力，通过高质量的产品供应和服务策略，推动团餐客户规模稳步扩张，从而对公司的收

入增长添彩助力。

在商超渠道方面，以深化合作为核心方向。目前已与多家有影响力的商超建立了稳定合

作关系，借助其广泛的市场覆盖和强大的品牌效应，提升产品的终端曝光与销售转化。同时，

与其他商超的合作洽谈正有序推进，逐步扩大合作版图。基于现有合作基础与拓展态势，公

司对商超渠道的整体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优化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谢谢。

问题：公司毛利率连续两年中期下滑的原因有哪些，接下来有何举措改善盈利能力？

答：您好，公司毛利率阶段性下降，主要是受到牛肉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牛肉类产品

在公司整体营收结构中占比高、单位货值大，今年以来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零售端虽已针

对性实施部分调价，但调价幅度尚未完全覆盖成本涨幅，而批发端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无法

实现有效的价格传导，渠道选品也从高货值产品向为低货值产品转移，多重因素叠加下，公司

整体毛利率承压明显。公司主要措施：1、公司产品价格传导比较快，原材料上涨，公司会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产品售价的调整；2、强化供应链管控力度，成立了相关小组强化产品筛选

和新品开发，聚焦品类优化；3、严格供应商准入标准，引入了更多竞价机制，打破合作依赖形

成的价格惯性，谢谢。

问题：请问贵公司2025年上半年在研发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

答：您好，公司根据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推出了一系列小炒类、煎炸类、蒸煮类、卤味类

以及现包、先拍的产品，产品研发方向也同时由冷冻食品向鲜品、熟食类发展。公司会加强产

品研发与创新，推出健康、营养、低卡的产品等，以适应当今的饮食需求，谢谢。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电话、邮箱、上证e互动等多种形式与公司继续保持沟通和交流。

特此公告。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5089 证券简称：味知香 公告编号：2025-056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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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
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顾维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104,822,458股，占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68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

股份63,877,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9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

股份40,944,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2人，代表股份16,594,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6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2人，代表股份 16,594,8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0663％。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04,758,298

16,530,681

比例

99.9388％

99.6134％

反对

票数

56,260

56,260

比例

0.0537％

0.3390％

弃权

票数

7,900

7,900

比例

0.0075％

0.0476％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93,489,631

16,528,681

比例

99.9293％

99.6013％

反对

票数

66,160

66,160

比例

0.0707％

0.3987％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持有公司11,266,667股股份的股东宁波雪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750,798

比例

99.9316％

反对

票数

55,760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15,900

比例

0.0152％

其中：中小股东 16,523,181 99.5682％ 55,760 0.3360％ 15,900 0.09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齐曼、苏阳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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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鉴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离职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000股，同时，鉴于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

实施完毕，回购价格调整为7.1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3,038,400股减少至183,030,400股，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183,038,400元变更为人民币183,030,4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

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1、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

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以书面形式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

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采取电子邮件申报的，相关材料请于申报当日邮寄

本公司，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1）申报时间：2025年 9月 16日至 2025年 10月 30日（9:00-12:00、14:00-17:00，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鸾路369号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51-63893033
（5）邮箱：IR@snowkye.com
（6）邮政编码：230601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 上午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9月 16日(星期二) 至 09月 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ygf@zy600770.com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0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

计划于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朦先生，公司独立董事王伟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顾政巍女士，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钱志华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有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23日（星期二）上午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6日(星期二) 至09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ygf@zy600770.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顾政巍、邢雨梅

电话：0513-86639987
邮箱：zygf@zy600770.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8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前访问网址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登录提问，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会议主题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广东明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定于 2025年 9月 19日（周五）下午 15:30-17:00期间参加“向新提质·价值领航一一

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二、召开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2.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在线

交流。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黄丙娣女士

财务总监：凌炜先生

独立董事：黄桂莲女士

董事会秘书：张媚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在 2025年 9月 19日（周五）15:30-17:
00通过互联网登陆“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2.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就本次活动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欢迎投资者在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前访问 http://ir.
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登录提问，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3-3327282
联系传真：0753-3338549
电子邮箱：600382@gdmz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查看具体召开

情况。

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5-06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5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暨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B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25-047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成大街626号方正电

机一楼会议室。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文先生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5年8月30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03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99,899,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额的20.14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93,812,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本总额的18.9188%，其中中小投资者共0名，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8人，代表股份6,086,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2275％。其中中小投资者共 498人，代表股份 6,086,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227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沈晓霞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3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1％；反对

8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弃权77,43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2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3593％；反对 8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86％；弃权77,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1％。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325,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51％；反对

49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4％；弃权83,4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1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5636％；反对 49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50％；弃权83,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4％。

3.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318,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81％；反对

49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9％；弃权82,9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0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4493％；反对 49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82％；弃权82,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5％。

3.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321,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15％；反对

49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1％；弃权79,3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08,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5045％；反对 498,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15％；弃权79,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0％。

3.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251,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10％；反对

51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8％；弃权138,0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8,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3479％；反对 51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37％；弃权138,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4％。

3.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26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92％；反对

508,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0％；弃权121,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5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9.6469％；反对 508,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41％；弃权121,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90％。

3.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311,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14％；反对

50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1％；弃权81,4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98,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3386％；反对 50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29％；弃权81,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85％。

3.06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722,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3％；反对

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弃权80,67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0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7.0826％；反对 9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0％；弃权80,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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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

黄成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黄成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黄成伟

先生原定任期为2024年7月29日至2026年4月10日。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黄成伟先生的

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书面辞呈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 年 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黄成伟先生担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黄成伟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黄成伟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黄成伟先生简历

黄成伟，男，1996年出生，中国籍。历任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事科科员，浙江中

孚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助理、职工代表监事，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现任浙江方正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工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黄成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黄成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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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9月15日以口头及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6:00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在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

提前通知时限。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沈晓霞女士为第八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意补选沈晓霞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黄成伟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同意补选黄成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本次补选后，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翁伟文、沈志刚、黄成伟、鲁统利、沈诗怡，其中主任委员为翁伟文先生；

2、审计委员会：陈林荣、戎云林、沈晓霞，其中主任委员为陈林荣先生；

3、提名委员会：戎云林、鲁统利、翁伟文，其中主任委员为戎云林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鲁统利、陈林荣、戎云林，其中主任委员为鲁统利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个人简历

沈晓霞，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中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财经大学会计

专业学士学位，2012年6月至2018年7月，任浙江五味和食品有限公司助理会计；2018年8月

至今，任湖州莫干山国有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融资一部会计。

沈晓霞女士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财务从业经验，能够胜任任职岗

位的职责要求。沈晓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

任职务；未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有最近

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黄成伟，男，1996年出生，中国籍。历任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事科科员，浙江中

孚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助理、职工代表监事，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现任浙江方正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黄成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黄成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它相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